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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共同支持。国家对民办高校一个百分点的财

政支持，就有可能降低学费的标准，降低因为交付

不起学费而被排斥在校门之外的学生几率，有助于

缓解因学费问题造成的受教育机会不均衡现象的加

剧。［５］政府扩展对民办高校学生和教育机构的财政支

持力度，能够保证政府和私立部门在教育领域中的

互补作用，共同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基本受教育权利。

２．提供高等教育领域的 “竞争与选择”

公共财政是否应支持民办高等教育还取决于民

办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我国

民办高校的发展规模，无论是学校数的绝对量和相

对量，还是学生数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在逐年稳

步上升，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发展历程。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已形成

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的格局。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基于两种背景：一是

限于政府财力有限，公办高等教育服务供给严重不

足，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可满足居民对高等教育的

巨大需求；二是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教育管理

体制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单一的公有制逐步转

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非公有制并存的格局，

包括教育、文化、科技等非经济的服务领域，也由

单一的政府举办的公立机构转变为政府举办的公立

机构和非政府机构举办的民办机构并存的局面。与

此同时，教育管理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旨在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符合教育服务性

质和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管理体制。各级政府、各

级各类公立学校逐步探索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而作

为与公立教育性质不同的民办教育，成为探索教育

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和阵地。［６］

因此，民办高等教育无论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

展或是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来说，已不是可有可无，

也不是高等教育的补充，而是与公办高校一样，是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民

办高校越来越多地跨入到高层次的学历教育行列，

对于家长来说，增加了更多的高等教育选择权，进

而使得民办高校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与公办高校

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样的竞争局面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教育效率。因此，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

者，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体，其资助公办高校

的政策完全适用于民办高校。政府财政不仅有必要

支持民办高等教育，而且应当把支持民办高等教育

发展作为责任和义务。

３．加强政府对民办高校的控制与管理
政府对民办高校该如何进行管理，该如何协调

行政管理与尊重民办高校应由的办学自主权之间的

关系，是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

管得过多、过严，可能抑制了民办高校的生命力，

最终导致民办高校教育的萎缩；如果放任自流，民

办高校又可能偏离办学的方向，使得学校如公司一

般完全按照市场经营。为了避免这两种情形的发生，

就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必须以间接地引导为主，

而政策扶持正好符合这一要求。政府如果希望民办

高校真正有所作为，进而实现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

有序竞争的良好局面，就需要变革政府观念，需要

从更加理性的和长远的目标规划民办高校的功能与

价值，进而通过立法、财政拨款、政策调整等手段

对民办高校进行分类管理与引导。

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进行公共财政资助，既体

现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支持，也是政府对民办高

等教育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种手段。由于民办高等

教育主要通过市场的手段运营，因而具有一定的盲

目性和随意性。政府如果放任自流，将有可能导致

教育市场的混乱和失控。政府可通过资金的鼓励和

诱导来实现有效的管理，如在提供资助时附加一定

的条件，要求民办高校按照社会和市场需要办学，

这种资助模式对接受资助的学校既是一种激励，也

是一种约束，使得民办高校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教

学上，确保教育教学质量，进而达到质量管理的目

标。此外，通过制定获得资助的条件，对民办高校

进行必要的管理。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通过某些

重要学科和研究的资助，鼓励学校培养适应社会需

求的人才，一方面促使民办高校提升研究能力以获

取更多的科研收入，另一方面也从整体上提高了国

家的综合实力。可见，政府对民办高校提供各种形

式的财政资助，不仅可以缓解民办高校经费不足，

而且也可以提高民办高校的公共性程度，提高教学

科研质量，实现有利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目的。

二、可行性分析

（一）国家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为资助提供了财

力保障

政府财政资助的有无、多少取决于政府财政能

力的大小，因为政府的财政规模直接影响了教育财

政总量供给的规模。通常情况下，各级政府存在着

财政预算的约束，因此财政能力强的地区自然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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